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松秦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梁坡  

訴訟代理人  張澤平律師

被 上訴 人  豐鴻機械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秉豐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5月29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90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9日簽訂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伊購買型號為MRW2.75G之波

蘭PRONAR雙軸破碎機乙台（下稱系爭機器），約定價金為新

臺幣（下同）1,102萬5,000元（含稅），上訴人已依系爭契

約第2條、第3條約定，分別於111年12月15日、112年1月30

日各給付第1期款項500萬元、第2期款項500萬元，另尾款10

2萬5,000元部分（下稱系爭尾款），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

，上訴人應於系爭機器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之3日內給付；

伊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交機測試及教育訓練，並

經上訴人驗收完成，惟上訴人拒付系爭尾款迄今。爰依系爭

契約第4條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

款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2萬5,000元，

及自112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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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

付，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將系爭機器交付予伊

後，始終未提出系爭機器出廠證明，且伊於112年6月10日發

現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竟於開始運轉使用31小時後發生撕裂

損壞，而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保固期間為自交貨起1年，伊正

常使用不足2個月，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即發生撕裂損壞，

可推知輸送履帶撕裂屬於買賣標的物之瑕疵，故系爭機器交

機測試驗收程序並未完成，伊自無給付系爭尾款之義務，伊

並已於112年7月26日寄發台北杭南郵局第000944號存證信函

，通知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規定之瑕疵擔保

責任，及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之保固責任，又原廠輸送履帶

之價格為24萬5,592元，另加計自波蘭運送至基隆港海運之

運費4萬5,337元、進口關稅1萬8,504元、營業稅1萬4,531元

、利潤2萬2,103元，合計34萬6,067元，伊請求減少此部分

之買賣價金，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至被上訴人主張輸送履

帶撕裂係伊使用不當所致，伊否認之，被上訴人就此應負舉

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

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2頁）：

　㈠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

訂購系爭機器，型號MRW2.75G，約定價金為1,102萬5,000元

。

　㈡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契約後，系爭契約第2條、第3條約定，已

分別於111年12月15日、112年1月30日各給付500萬元予被上

訴人。

　㈢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交機。

四、本件爭點為：

　㈠系爭機器是否已經被上訴人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並交付予上

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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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1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被上訴人應負

民法第354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請求

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及依系

爭契約第7條約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

原廠輸送履帶之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

，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機器是否已經被上訴人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並交付予上

訴人？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約定交付系爭機器時應一

併提出原廠出廠證明，且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操作相當期

間後，始算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伊於112年4月24日指派公司

人員偕同系爭機器原廠業務、原廠技師及翻譯等人員，前往

上訴人五股廠區進行交機測試及教育訓練，並將系爭機器交

付予上訴人，已完成交機測試驗收等語；上訴人則抗辯稱：

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機器當天只是完成機器操作示範，須經伊

操作相當期間，達到一般正常操作程度，符合標準後，始可

謂驗收完成，且被上訴人始終未提出系爭機器出廠證明，故

未完成交機測試驗收云云。經查：

　⒈按系爭契約之適用與解釋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辦理，系爭契

約第8條定有明文（見原審卷第26頁）。次按解釋契約，應

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

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

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

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

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系爭契約第4條雖約定：「甲方（按即上訴人）於交

機測試驗收完成後，3日內支付剩餘尾款及稅金，金額為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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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5,000元整（含稅）」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並未同

時約定如何完成驗收程序始符合稱「交機測試驗收完成」。

然觀諸系爭契約「品名」欄記載：「教育訓練：16小時（8

小時/日）」、「破碎項目：木材＆營建廢棄混合物」等語

（見原審卷第24頁），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李秉豐於本院

證稱：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是要用來破碎彈簧床墊、木頭、

營建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證人即上訴人公司

員工吳文欽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公司購買系爭機器的目的是

要用來破碎木板、營建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

暨系爭契約並未明訂被上訴人應提出原廠出廠證明予上訴人

等情，可知被上訴人於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只須對上

訴人員工完成16小時之教育訓練，讓上訴人員工熟悉系爭機

器之操作，且系爭機器能破碎木材、廢棄彈簧床墊及營建廢

棄混合物等廢棄物，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即

可謂已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所約定之「交機測試驗收完成」

，至上訴人於交機驗收後因操作使用造成系爭機器受損，則

屬是否為保固範圍之範疇，與系爭機器之測試驗收完成無涉

。

　⒉被上訴人所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之現場錄影光碟

內容，經原審勘驗結果如下（見原審卷第202頁至第203頁、

證物袋）：

　　⑴影片7

　　　00:00-00:10-畫面中由左而右檢視系爭機器，並有兩造之

　　　　　　　　　人員及原廠公司人員在場。

　　　00:10-00:16-在場人員有進行系爭機器之確認，並且有開

　　　　　　　　　啟右側一扇門供檢視內部。

　　⑵影片1

　　　00:00-00:10-怪手投料（廢棄裝潢木材）至機器料斗。

　　　00:10-00:40-料斗內的板材正在雙軸刀軸破碎進行中，破

　　　　　　　　　碎物質由出料輸送帶送出。

　　　00:40-00:50-怪手再度抓料進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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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0-01:00-怪手再度抓料進料斗。 

　　　01:00-01:04-破碎物質由出料輸送帶送出。

　　⑶影片2

　　　00:00-00:10-說明油箱注入液壓油過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⑷影片3

　　　00:00-00:20-畫面中為原廠技師持遙控器，以遙控方式操

　　　　　　　　　作系爭機器之移動式履帶，系爭機器因而開

　　　　　　　　　始移動。

　　　00:20-01:16-原廠技師繼續以遙控器操作移動系爭機器，

　　　　　　　　　系爭機器持續移動至定位完成，過程中系爭

　　　　　　　　　機器均正常運作及移動。

　　⑸影片4

　　　00:00-00:21-畫面中系爭機器有開啟側邊門，可以看見系

　　　　　　　　　爭機器內部相關設備及零件，並有原廠技師

　　　　　　　　　、人員、被上訴人之翻譯人員在場進行解說

　　　　　　　　　，畫面中並有人員用手指向內部設備零件向

　　　　　　　　　原廠技師詢問，原廠技師並當場說明，畫面

　　　　　　　　　中有一名女子持手機進行錄影。

　　⑹影片5

　　　00:00-00:24-畫面中顯示原廠人員有持似遙控器於手中進

　　　　　　　　　行說明，且系爭機器之側邊門仍然是開啟狀

　　　　　　　　　態，可以看見有一電腦螢幕設備位在內部，

　　　　　　　　　原廠技師及人員進行設備操作解說，並有被

　　　　　　　　　上訴人之翻譯人員翻譯說明，且畫面中有一

　　　　　　　　　名女子持手機進行錄影。

　　⑺影片6

　　　00:00-00:48-怪手投料（廢棄彈簧床墊）至機器料斗，破

　　　　　　　　　碎棉絮由出料輸送帶送出，側邊出料由磁選

　　　　　　　　　機輸帶送出金屬物質。

　　⑻依上勘驗結果可知，兩造於辦理系爭機器交接時，除兩造

各派有人員在場，尚有系爭機器之原廠公司之技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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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逐一檢視系爭機器外觀，說明設備操作流程及應注

意事項，並於現場操作系爭機器，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

作、移動，以怪手夾取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床墊投入

機器料斗，均可以雙軸刀軸進行完成破碎，破碎後廢料由

輸送帶送出，上訴人在場人員對於測試過程並未提出異議

，亦未拒絕收受系爭機器，且有人持手機對整個解說設備

操作流程，及操作系爭機器破碎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

床墊之過程進行錄影；另參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李秉豐

於本院證稱：112年4月24日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伊

公司有派約5、6位人員、翻譯人員及2位波蘭原廠來臺之

技術人員至上訴人公司進行教育訓練一整日，為了符合上

訴人需求，伊公司有請上訴人派人操作怪手將彈簧床墊、

木頭、營建廢棄物等抬到現場，並分項分次投入系爭機器

進行破碎，先由原廠技術人員在場操作整台機器設備，上

訴人公司人員則在下面學習如何操作，接著由上訴人公司

人員上場學習如何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分項操作結束後，

伊公司人員將破碎機打開，原廠技術人員從引擎、發電機

一一解說，如何操作、如何保養、如何打油潤滑等，如果

上訴人公司人員有意見，會請他們提出，由翻譯人員跟原

廠技術人員詢問，再由波蘭技術人員向他們解說。系爭機

器並沒有每日可處理廢棄物上限或連續使用機器的時間限

制，只是處理完每項廢棄物要處理另一項不同廢棄物時，

原廠技術人員有請上訴人檢查，因為雙軸破碎刀下面輸送

台是油壓缸，請上訴人公司人員打開檢查有沒有破碎物卡

在破碎刀下面，若有，請他們用空氣槍或其他機器用人工

排除卡住的破碎物。到當天到下午，伊公司人員問上訴人

是否還有沒有疑慮，上訴人說沒有，伊公司人員就詢問上

訴人已經完成交機訓練，是否可以開發票了。從112年4月

24日交機給上訴人公司後，上訴人並未向伊反應機器使用

上的問題，直到112年6月11日晚上才打來電話說機器輸送

帶裂掉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至第191頁），及證人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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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於本院證稱：伊自系爭機器交機後，操作處理廢棄物至

112年6月10日之前，系爭機器均未發生故障情形等語（見

本院卷第196頁），可證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交付系

爭機器予上訴人時，已由系爭機器之原廠技術人員對上訴

人員工進行教育訓練，除現場實際操作系爭機器破碎木材

、廢棄彈簧床墊及營建廢棄混合物等廢棄物，達上訴人購

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外，並讓上訴人員工熟悉系爭機器

之操作及保養，且上訴人員工對如何操作、保養系爭機器

，亦均表示沒有問題，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員工教育訓練

之時間僅有112年4月24日全日，不足16小時，惟上訴人員

工在原廠技術人員之教導下，既已學會如何操作、保養系

爭機器，且於112年6月10日之前，系爭機器並未發生故障

情事，縱教育訓練時數不足16小時，亦應認兩造業於112

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之交機測試驗收程序。至證人吳

文欽於本院雖證稱：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僅有

說如何操作，並未現場示範操作系爭機器給上訴人員工看

云云（見本院卷第195頁），惟證人吳文欽自承其當日並

未在現場，係事後聽上訴人員工說的（見本院卷第195頁

），則證人吳文欽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既未在場，其前

述被上訴人交機過程係聽聞自上訴人員工，而非其親自見

聞，自不足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業已完成交機測試驗收程序等

語，尚非無據，應堪採信；上訴人抗辯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

於運轉31小時發生斷裂，且被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機器原廠證

明，驗收程序並未完成云云，洵屬無據。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1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

　　次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

務；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再按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甲

方（按即上訴人）於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3日內支付剩餘

尾款及稅金，金額為102萬5000元整（含稅）」等語（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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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卷第24頁）。本件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

器之交機測試驗收程序等情，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

第367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02萬5

,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被上訴人應負

民法第354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請求

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及依系

爭契約第7條約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

原廠輸送履帶之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

，有無理由？　　

　⒈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

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

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

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

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定有明文。物之

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

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最

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系

爭機器於辦理交機測試時，經原廠技術人員現場操作系爭機

器，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移動，以怪手夾取廢棄裝潢

木材、廢棄彈簧床墊投入機器料斗，均可以雙軸刀軸進行完

成破碎，破碎後廢料由輸送帶送出，上訴人在場人員對於測

試過程並未提出異議，亦未拒絕收受系爭機器，且上訴人公

司負責操作系爭機器之證人吳文欽於112年6月10日之前，操

作系爭機器並未發生故障情事等情，已如前所述，足認系爭

機器於交機測試驗收過程，並無存有輸送履帶之瑕疵，且經

上訴人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已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

預定效用，始予以收受。是上訴人抗辯：系爭機器之輸送履

帶發生撕裂損壞成因，為系爭機器本身之瑕疵，伊得依民法

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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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抵銷云云，尚乏依據，不應准許。

　⒉復按民法關於買賣瑕疵擔保之規定，並非強行規定，當事人

得以特約免除、限制或加重之；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

關於瑕疵擔保責任，另有特約者，原則上自應從其特約。又

當事人就買賣瑕疵擔保責任所約定之「保固條款」，其法律

效果為何？應視個案情形，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並依誠信原

則，斟酌交易習慣，綜合契約整體內容判斷之（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55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若合約約定，

關於出賣人之保固責任範圍，並未僅限於買受人之正常操作

所致之損壞，則因可歸責於買受人之操作不當因素所致之損

壞，出賣人亦負有保固之義務。經查：

　　⑴系爭契約第7條固約定：「保固期限：驗收交貨日起1年。

引擎保固2年。」等語（見原審卷第26頁），惟前開約定

就引擎以外之消耗器材是否屬1年保固期限，及被上訴人

之保固責任範圍，是否僅限於上訴人之正常操作所致之損

壞，並未加以約定，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機器之輸送帶屬

消耗品，兩造有口頭約定不在系爭契約第7條所約定之保

固範圍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復未能舉證

以實其說，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文義，兩造既未約定

將系爭機器之消耗器材，及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操作不當

因素所致之損壞，排除於被上訴人之保固責任範圍外，則

屬消耗器材之輸送帶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保固期限為

自驗收交貨日（即112年4月24日）起算1年；且輸送帶縱

因上訴人之員工操作不當所造成之損壞，被上訴人仍負有

保固之義務。

　　⑵系爭機器於112年6月10日發生輸送帶邊緣撕裂2公分，而

輸送帶寬度為130公分，經剪除該撕裂之寬度2公分後，不

影響系爭機器之正常使用乙節，業經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

人李秉豐於本院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91頁），且證人

吳文欽於本院亦證稱：將輸送帶邊緣裂開之2公分剪掉後

，系爭機器就可以正常操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至第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97頁）；另參以上訴人於114年6月30日具狀陳稱：伊係在

近期請廠商以修補方式，避免輸送帶撕裂情況惡化等語（

見本院卷第257頁），可知系爭機器之輸送帶雖於112年6

月10日發生輸送帶邊緣撕裂2公分之情形，惟經剪除該撕

裂之寬度2公分後，截至上訴人於114年6月30日為止，系

爭機器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縱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

定，要求被上訴人就輸送帶部分負保固責任，亦已逾1年

之保固期間。是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

被上訴人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原廠輸送帶所需費用34萬

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系爭契約第4條約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02萬5,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

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供擔

保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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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松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梁坡  
訴訟代理人  張澤平律師
被 上訴 人  豐鴻機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秉豐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9日簽訂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伊購買型號為MRW2.75G之波蘭PRONAR雙軸破碎機乙台（下稱系爭機器），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102萬5,000元（含稅），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3條約定，分別於111年12月15日、112年1月30日各給付第1期款項500萬元、第2期款項500萬元，另尾款102萬5,000元部分（下稱系爭尾款），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 ，上訴人應於系爭機器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之3日內給付；伊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交機測試及教育訓練，並經上訴人驗收完成，惟上訴人拒付系爭尾款迄今。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2萬5,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將系爭機器交付予伊後，始終未提出系爭機器出廠證明，且伊於112年6月10日發現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竟於開始運轉使用31小時後發生撕裂損壞，而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保固期間為自交貨起1年，伊正常使用不足2個月，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即發生撕裂損壞，可推知輸送履帶撕裂屬於買賣標的物之瑕疵，故系爭機器交機測試驗收程序並未完成，伊自無給付系爭尾款之義務，伊並已於112年7月26日寄發台北杭南郵局第000944號存證信函 ，通知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及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之保固責任，又原廠輸送履帶之價格為24萬5,592元，另加計自波蘭運送至基隆港海運之運費4萬5,337元、進口關稅1萬8,504元、營業稅1萬4,531元 、利潤2萬2,103元，合計34萬6,067元，伊請求減少此部分之買賣價金，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至被上訴人主張輸送履帶撕裂係伊使用不當所致，伊否認之，被上訴人就此應負舉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2頁）：
　㈠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機器，型號MRW2.75G，約定價金為1,102萬5,000元 。
　㈡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契約後，系爭契約第2條、第3條約定，已分別於111年12月15日、112年1月30日各給付500萬元予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交機。
四、本件爭點為：
　㈠系爭機器是否已經被上訴人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並交付予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1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及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原廠輸送履帶之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 ，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機器是否已經被上訴人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並交付予上訴人？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約定交付系爭機器時應一併提出原廠出廠證明，且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操作相當期間後，始算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伊於112年4月24日指派公司人員偕同系爭機器原廠業務、原廠技師及翻譯等人員，前往上訴人五股廠區進行交機測試及教育訓練，並將系爭機器交付予上訴人，已完成交機測試驗收等語；上訴人則抗辯稱：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機器當天只是完成機器操作示範，須經伊操作相當期間，達到一般正常操作程度，符合標準後，始可謂驗收完成，且被上訴人始終未提出系爭機器出廠證明，故未完成交機測試驗收云云。經查：
　⒈按系爭契約之適用與解釋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辦理，系爭契約第8條定有明文（見原審卷第26頁）。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系爭契約第4條雖約定：「甲方（按即上訴人）於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3日內支付剩餘尾款及稅金，金額為102萬5,000元整（含稅）」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並未同時約定如何完成驗收程序始符合稱「交機測試驗收完成」。然觀諸系爭契約「品名」欄記載：「教育訓練：16小時（8小時/日）」、「破碎項目：木材＆營建廢棄混合物」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李秉豐於本院證稱：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是要用來破碎彈簧床墊、木頭、營建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員工吳文欽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公司購買系爭機器的目的是要用來破碎木板、營建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暨系爭契約並未明訂被上訴人應提出原廠出廠證明予上訴人等情，可知被上訴人於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只須對上訴人員工完成16小時之教育訓練，讓上訴人員工熟悉系爭機器之操作，且系爭機器能破碎木材、廢棄彈簧床墊及營建廢棄混合物等廢棄物，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即可謂已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所約定之「交機測試驗收完成」 ，至上訴人於交機驗收後因操作使用造成系爭機器受損，則屬是否為保固範圍之範疇，與系爭機器之測試驗收完成無涉 。
　⒉被上訴人所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之現場錄影光碟內容，經原審勘驗結果如下（見原審卷第202頁至第203頁、證物袋）：
　　⑴影片7
　　　00:00-00:10-畫面中由左而右檢視系爭機器，並有兩造之
　　　　　　　　　人員及原廠公司人員在場。
　　　00:10-00:16-在場人員有進行系爭機器之確認，並且有開
　　　　　　　　　啟右側一扇門供檢視內部。
　　⑵影片1
　　　00:00-00:10-怪手投料（廢棄裝潢木材）至機器料斗。
　　　00:10-00:40-料斗內的板材正在雙軸刀軸破碎進行中，破
　　　　　　　　　碎物質由出料輸送帶送出。
　　　00:40-00:50-怪手再度抓料進料斗。
　　　00:50-01:00-怪手再度抓料進料斗。 
　　　01:00-01:04-破碎物質由出料輸送帶送出。
　　⑶影片2
　　　00:00-00:10-說明油箱注入液壓油過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⑷影片3
　　　00:00-00:20-畫面中為原廠技師持遙控器，以遙控方式操
　　　　　　　　　作系爭機器之移動式履帶，系爭機器因而開
　　　　　　　　　始移動。
　　　00:20-01:16-原廠技師繼續以遙控器操作移動系爭機器，
　　　　　　　　　系爭機器持續移動至定位完成，過程中系爭
　　　　　　　　　機器均正常運作及移動。
　　⑸影片4
　　　00:00-00:21-畫面中系爭機器有開啟側邊門，可以看見系
　　　　　　　　　爭機器內部相關設備及零件，並有原廠技師
　　　　　　　　　、人員、被上訴人之翻譯人員在場進行解說
　　　　　　　　　，畫面中並有人員用手指向內部設備零件向
　　　　　　　　　原廠技師詢問，原廠技師並當場說明，畫面
　　　　　　　　　中有一名女子持手機進行錄影。
　　⑹影片5
　　　00:00-00:24-畫面中顯示原廠人員有持似遙控器於手中進
　　　　　　　　　行說明，且系爭機器之側邊門仍然是開啟狀
　　　　　　　　　態，可以看見有一電腦螢幕設備位在內部，
　　　　　　　　　原廠技師及人員進行設備操作解說，並有被
　　　　　　　　　上訴人之翻譯人員翻譯說明，且畫面中有一
　　　　　　　　　名女子持手機進行錄影。
　　⑺影片6
　　　00:00-00:48-怪手投料（廢棄彈簧床墊）至機器料斗，破
　　　　　　　　　碎棉絮由出料輸送帶送出，側邊出料由磁選
　　　　　　　　　機輸帶送出金屬物質。
　　⑻依上勘驗結果可知，兩造於辦理系爭機器交接時，除兩造各派有人員在場，尚有系爭機器之原廠公司之技師、人員在場，逐一檢視系爭機器外觀，說明設備操作流程及應注意事項，並於現場操作系爭機器，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移動，以怪手夾取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床墊投入機器料斗，均可以雙軸刀軸進行完成破碎，破碎後廢料由輸送帶送出，上訴人在場人員對於測試過程並未提出異議 ，亦未拒絕收受系爭機器，且有人持手機對整個解說設備操作流程，及操作系爭機器破碎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床墊之過程進行錄影；另參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李秉豐於本院證稱：112年4月24日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伊公司有派約5、6位人員、翻譯人員及2位波蘭原廠來臺之技術人員至上訴人公司進行教育訓練一整日，為了符合上訴人需求，伊公司有請上訴人派人操作怪手將彈簧床墊、木頭、營建廢棄物等抬到現場，並分項分次投入系爭機器進行破碎，先由原廠技術人員在場操作整台機器設備，上訴人公司人員則在下面學習如何操作，接著由上訴人公司人員上場學習如何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分項操作結束後，伊公司人員將破碎機打開，原廠技術人員從引擎、發電機一一解說，如何操作、如何保養、如何打油潤滑等，如果上訴人公司人員有意見，會請他們提出，由翻譯人員跟原廠技術人員詢問，再由波蘭技術人員向他們解說。系爭機器並沒有每日可處理廢棄物上限或連續使用機器的時間限制，只是處理完每項廢棄物要處理另一項不同廢棄物時，原廠技術人員有請上訴人檢查，因為雙軸破碎刀下面輸送台是油壓缸，請上訴人公司人員打開檢查有沒有破碎物卡在破碎刀下面，若有，請他們用空氣槍或其他機器用人工排除卡住的破碎物。到當天到下午，伊公司人員問上訴人是否還有沒有疑慮，上訴人說沒有，伊公司人員就詢問上訴人已經完成交機訓練，是否可以開發票了。從112年4月24日交機給上訴人公司後，上訴人並未向伊反應機器使用上的問題，直到112年6月11日晚上才打來電話說機器輸送帶裂掉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至第191頁），及證人吳文欽於本院證稱：伊自系爭機器交機後，操作處理廢棄物至112年6月10日之前，系爭機器均未發生故障情形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可證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已由系爭機器之原廠技術人員對上訴人員工進行教育訓練，除現場實際操作系爭機器破碎木材 、廢棄彈簧床墊及營建廢棄混合物等廢棄物，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外，並讓上訴人員工熟悉系爭機器之操作及保養，且上訴人員工對如何操作、保養系爭機器 ，亦均表示沒有問題，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員工教育訓練之時間僅有112年4月24日全日，不足16小時，惟上訴人員工在原廠技術人員之教導下，既已學會如何操作、保養系爭機器，且於112年6月10日之前，系爭機器並未發生故障情事，縱教育訓練時數不足16小時，亦應認兩造業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之交機測試驗收程序。至證人吳文欽於本院雖證稱：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僅有說如何操作，並未現場示範操作系爭機器給上訴人員工看云云（見本院卷第195頁），惟證人吳文欽自承其當日並未在現場，係事後聽上訴人員工說的（見本院卷第195頁 ），則證人吳文欽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既未在場，其前述被上訴人交機過程係聽聞自上訴人員工，而非其親自見聞，自不足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業已完成交機測試驗收程序等語，尚非無據，應堪採信；上訴人抗辯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於運轉31小時發生斷裂，且被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機器原廠證明，驗收程序並未完成云云，洵屬無據。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1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
　　次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再按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甲方（按即上訴人）於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3日內支付剩餘尾款及稅金，金額為102萬5000元整（含稅）」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本件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之交機測試驗收程序等情，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02萬5 ,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及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原廠輸送履帶之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 ，有無理由？　　
　⒈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定有明文。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 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機器於辦理交機測試時，經原廠技術人員現場操作系爭機器，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移動，以怪手夾取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床墊投入機器料斗，均可以雙軸刀軸進行完成破碎，破碎後廢料由輸送帶送出，上訴人在場人員對於測試過程並未提出異議，亦未拒絕收受系爭機器，且上訴人公司負責操作系爭機器之證人吳文欽於112年6月10日之前，操作系爭機器並未發生故障情事等情，已如前所述，足認系爭機器於交機測試驗收過程，並無存有輸送履帶之瑕疵，且經上訴人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已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始予以收受。是上訴人抗辯：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成因，為系爭機器本身之瑕疵，伊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云云，尚乏依據，不應准許。
　⒉復按民法關於買賣瑕疵擔保之規定，並非強行規定，當事人得以特約免除、限制或加重之；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關於瑕疵擔保責任，另有特約者，原則上自應從其特約。又當事人就買賣瑕疵擔保責任所約定之「保固條款」，其法律效果為何？應視個案情形，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並依誠信原則，斟酌交易習慣，綜合契約整體內容判斷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5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若合約約定，關於出賣人之保固責任範圍，並未僅限於買受人之正常操作所致之損壞，則因可歸責於買受人之操作不當因素所致之損壞，出賣人亦負有保固之義務。經查：
　　⑴系爭契約第7條固約定：「保固期限：驗收交貨日起1年。引擎保固2年。」等語（見原審卷第26頁），惟前開約定就引擎以外之消耗器材是否屬1年保固期限，及被上訴人之保固責任範圍，是否僅限於上訴人之正常操作所致之損壞，並未加以約定，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機器之輸送帶屬消耗品，兩造有口頭約定不在系爭契約第7條所約定之保固範圍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文義，兩造既未約定將系爭機器之消耗器材，及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操作不當因素所致之損壞，排除於被上訴人之保固責任範圍外，則屬消耗器材之輸送帶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保固期限為自驗收交貨日（即112年4月24日）起算1年；且輸送帶縱因上訴人之員工操作不當所造成之損壞，被上訴人仍負有保固之義務。
　　⑵系爭機器於112年6月10日發生輸送帶邊緣撕裂2公分，而輸送帶寬度為130公分，經剪除該撕裂之寬度2公分後，不影響系爭機器之正常使用乙節，業經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李秉豐於本院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91頁），且證人吳文欽於本院亦證稱：將輸送帶邊緣裂開之2公分剪掉後 ，系爭機器就可以正常操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至第197頁）；另參以上訴人於114年6月30日具狀陳稱：伊係在近期請廠商以修補方式，避免輸送帶撕裂情況惡化等語（ 見本院卷第257頁），可知系爭機器之輸送帶雖於112年6月10日發生輸送帶邊緣撕裂2公分之情形，惟經剪除該撕裂之寬度2公分後，截至上訴人於114年6月30日為止，系爭機器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縱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要求被上訴人就輸送帶部分負保固責任，亦已逾1年之保固期間。是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原廠輸送帶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02萬5,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供擔保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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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上訴 人  豐鴻機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秉豐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5月29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90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9日簽訂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伊購買型號為MRW2.75G之

    波蘭PRONAR雙軸破碎機乙台（下稱系爭機器），約定價金為

    新臺幣（下同）1,102萬5,000元（含稅），上訴人已依系爭

    契約第2條、第3條約定，分別於111年12月15日、112年1月3

    0日各給付第1期款項500萬元、第2期款項500萬元，另尾款1

    02萬5,000元部分（下稱系爭尾款），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

     ，上訴人應於系爭機器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之3日內給付；

    伊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交機測試及教育訓練，並

    經上訴人驗收完成，惟上訴人拒付系爭尾款迄今。爰依系爭

    契約第4條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

    款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2萬5,000元，

    及自112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將系爭機器交付予伊

    後，始終未提出系爭機器出廠證明，且伊於112年6月10日發

    現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竟於開始運轉使用31小時後發生撕裂

    損壞，而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保固期間為自交貨起1年，伊正

    常使用不足2個月，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即發生撕裂損壞，

    可推知輸送履帶撕裂屬於買賣標的物之瑕疵，故系爭機器交

    機測試驗收程序並未完成，伊自無給付系爭尾款之義務，伊

    並已於112年7月26日寄發台北杭南郵局第000944號存證信函

     ，通知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規定之瑕疵擔

    保責任，及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之保固責任，又原廠輸送履

    帶之價格為24萬5,592元，另加計自波蘭運送至基隆港海運

    之運費4萬5,337元、進口關稅1萬8,504元、營業稅1萬4,531

    元 、利潤2萬2,103元，合計34萬6,067元，伊請求減少此部

    分之買賣價金，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至被上訴人主張輸送

    履帶撕裂係伊使用不當所致，伊否認之，被上訴人就此應負

    舉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

    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2頁）：

　㈠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

    訂購系爭機器，型號MRW2.75G，約定價金為1,102萬5,000元

     。

　㈡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契約後，系爭契約第2條、第3條約定，已

    分別於111年12月15日、112年1月30日各給付500萬元予被上

    訴人。

　㈢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交機。

四、本件爭點為：

　㈠系爭機器是否已經被上訴人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並交付予上

    訴人？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1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被上訴人應負

    民法第354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請求

    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及依系

    爭契約第7條約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

    原廠輸送履帶之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 

    ，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機器是否已經被上訴人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並交付予上

    訴人？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約定交付系爭機器時應一

    併提出原廠出廠證明，且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操作相當期

    間後，始算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伊於112年4月24日指派公司

    人員偕同系爭機器原廠業務、原廠技師及翻譯等人員，前往

    上訴人五股廠區進行交機測試及教育訓練，並將系爭機器交

    付予上訴人，已完成交機測試驗收等語；上訴人則抗辯稱：

    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機器當天只是完成機器操作示範，須經伊

    操作相當期間，達到一般正常操作程度，符合標準後，始可

    謂驗收完成，且被上訴人始終未提出系爭機器出廠證明，故

    未完成交機測試驗收云云。經查：

　⒈按系爭契約之適用與解釋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辦理，系爭契

    約第8條定有明文（見原審卷第26頁）。次按解釋契約，應

    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

    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

    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

    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

    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系爭契約第4條雖約定：「甲方（按即上訴人）於交

    機測試驗收完成後，3日內支付剩餘尾款及稅金，金額為102

    萬5,000元整（含稅）」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並未同

    時約定如何完成驗收程序始符合稱「交機測試驗收完成」。

    然觀諸系爭契約「品名」欄記載：「教育訓練：16小時（8

    小時/日）」、「破碎項目：木材＆營建廢棄混合物」等語（

    見原審卷第24頁），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李秉豐於本院證

    稱：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是要用來破碎彈簧床墊、木頭、營

    建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員

    工吳文欽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公司購買系爭機器的目的是要

    用來破碎木板、營建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暨

    系爭契約並未明訂被上訴人應提出原廠出廠證明予上訴人等

    情，可知被上訴人於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只須對上訴

    人員工完成16小時之教育訓練，讓上訴人員工熟悉系爭機器

    之操作，且系爭機器能破碎木材、廢棄彈簧床墊及營建廢棄

    混合物等廢棄物，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即可

    謂已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所約定之「交機測試驗收完成」 ，

    至上訴人於交機驗收後因操作使用造成系爭機器受損，則屬

    是否為保固範圍之範疇，與系爭機器之測試驗收完成無涉 

    。

　⒉被上訴人所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之現場錄影光碟

    內容，經原審勘驗結果如下（見原審卷第202頁至第203頁、

    證物袋）：

　　⑴影片7

　　　00:00-00:10-畫面中由左而右檢視系爭機器，並有兩造之

　　　　　　　　　人員及原廠公司人員在場。

　　　00:10-00:16-在場人員有進行系爭機器之確認，並且有開

　　　　　　　　　啟右側一扇門供檢視內部。

　　⑵影片1

　　　00:00-00:10-怪手投料（廢棄裝潢木材）至機器料斗。

　　　00:10-00:40-料斗內的板材正在雙軸刀軸破碎進行中，破

　　　　　　　　　碎物質由出料輸送帶送出。

　　　00:40-00:50-怪手再度抓料進料斗。

　　　00:50-01:00-怪手再度抓料進料斗。 

　　　01:00-01:04-破碎物質由出料輸送帶送出。

　　⑶影片2

　　　00:00-00:10-說明油箱注入液壓油過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⑷影片3

　　　00:00-00:20-畫面中為原廠技師持遙控器，以遙控方式操

　　　　　　　　　作系爭機器之移動式履帶，系爭機器因而開

　　　　　　　　　始移動。

　　　00:20-01:16-原廠技師繼續以遙控器操作移動系爭機器，

　　　　　　　　　系爭機器持續移動至定位完成，過程中系爭

　　　　　　　　　機器均正常運作及移動。

　　⑸影片4

　　　00:00-00:21-畫面中系爭機器有開啟側邊門，可以看見系

　　　　　　　　　爭機器內部相關設備及零件，並有原廠技師

　　　　　　　　　、人員、被上訴人之翻譯人員在場進行解說

　　　　　　　　　，畫面中並有人員用手指向內部設備零件向

　　　　　　　　　原廠技師詢問，原廠技師並當場說明，畫面

　　　　　　　　　中有一名女子持手機進行錄影。

　　⑹影片5

　　　00:00-00:24-畫面中顯示原廠人員有持似遙控器於手中進

　　　　　　　　　行說明，且系爭機器之側邊門仍然是開啟狀

　　　　　　　　　態，可以看見有一電腦螢幕設備位在內部，

　　　　　　　　　原廠技師及人員進行設備操作解說，並有被

　　　　　　　　　上訴人之翻譯人員翻譯說明，且畫面中有一

　　　　　　　　　名女子持手機進行錄影。

　　⑺影片6

　　　00:00-00:48-怪手投料（廢棄彈簧床墊）至機器料斗，破

　　　　　　　　　碎棉絮由出料輸送帶送出，側邊出料由磁選

　　　　　　　　　機輸帶送出金屬物質。

　　⑻依上勘驗結果可知，兩造於辦理系爭機器交接時，除兩造

      各派有人員在場，尚有系爭機器之原廠公司之技師、人員

      在場，逐一檢視系爭機器外觀，說明設備操作流程及應注

      意事項，並於現場操作系爭機器，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

      作、移動，以怪手夾取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床墊投入

      機器料斗，均可以雙軸刀軸進行完成破碎，破碎後廢料由

      輸送帶送出，上訴人在場人員對於測試過程並未提出異議

       ，亦未拒絕收受系爭機器，且有人持手機對整個解說設

      備操作流程，及操作系爭機器破碎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

      簧床墊之過程進行錄影；另參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李秉

      豐於本院證稱：112年4月24日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

      伊公司有派約5、6位人員、翻譯人員及2位波蘭原廠來臺

      之技術人員至上訴人公司進行教育訓練一整日，為了符合

      上訴人需求，伊公司有請上訴人派人操作怪手將彈簧床墊

      、木頭、營建廢棄物等抬到現場，並分項分次投入系爭機

      器進行破碎，先由原廠技術人員在場操作整台機器設備，

      上訴人公司人員則在下面學習如何操作，接著由上訴人公

      司人員上場學習如何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分項操作結束後

      ，伊公司人員將破碎機打開，原廠技術人員從引擎、發電

      機一一解說，如何操作、如何保養、如何打油潤滑等，如

      果上訴人公司人員有意見，會請他們提出，由翻譯人員跟

      原廠技術人員詢問，再由波蘭技術人員向他們解說。系爭

      機器並沒有每日可處理廢棄物上限或連續使用機器的時間

      限制，只是處理完每項廢棄物要處理另一項不同廢棄物時

      ，原廠技術人員有請上訴人檢查，因為雙軸破碎刀下面輸

      送台是油壓缸，請上訴人公司人員打開檢查有沒有破碎物

      卡在破碎刀下面，若有，請他們用空氣槍或其他機器用人

      工排除卡住的破碎物。到當天到下午，伊公司人員問上訴

      人是否還有沒有疑慮，上訴人說沒有，伊公司人員就詢問

      上訴人已經完成交機訓練，是否可以開發票了。從112年4

      月24日交機給上訴人公司後，上訴人並未向伊反應機器使

      用上的問題，直到112年6月11日晚上才打來電話說機器輸

      送帶裂掉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至第191頁），及證人吳

      文欽於本院證稱：伊自系爭機器交機後，操作處理廢棄物

      至112年6月10日之前，系爭機器均未發生故障情形等語（

      見本院卷第196頁），可證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交付

      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已由系爭機器之原廠技術人員對上

      訴人員工進行教育訓練，除現場實際操作系爭機器破碎木

      材 、廢棄彈簧床墊及營建廢棄混合物等廢棄物，達上訴

      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外，並讓上訴人員工熟悉系爭

      機器之操作及保養，且上訴人員工對如何操作、保養系爭

      機器 ，亦均表示沒有問題，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員工教

      育訓練之時間僅有112年4月24日全日，不足16小時，惟上

      訴人員工在原廠技術人員之教導下，既已學會如何操作、

      保養系爭機器，且於112年6月10日之前，系爭機器並未發

      生故障情事，縱教育訓練時數不足16小時，亦應認兩造業

      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之交機測試驗收程序。至證

      人吳文欽於本院雖證稱：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

      僅有說如何操作，並未現場示範操作系爭機器給上訴人員

      工看云云（見本院卷第195頁），惟證人吳文欽自承其當

      日並未在現場，係事後聽上訴人員工說的（見本院卷第19

      5頁 ），則證人吳文欽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既未在場，

      其前述被上訴人交機過程係聽聞自上訴人員工，而非其親

      自見聞，自不足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業已完成交機測試驗收程序等

    語，尚非無據，應堪採信；上訴人抗辯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

    於運轉31小時發生斷裂，且被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機器原廠證

    明，驗收程序並未完成云云，洵屬無據。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1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

　　次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

    務；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再按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甲

    方（按即上訴人）於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3日內支付剩餘

    尾款及稅金，金額為102萬5000元整（含稅）」等語（見原

    審卷第24頁）。本件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

    器之交機測試驗收程序等情，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

    第367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02萬5

     ,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

    據 。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被上訴人應負

    民法第354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請求

    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及依系

    爭契約第7條約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

    原廠輸送履帶之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 

    ，有無理由？　　

　⒈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

    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定有明文。物之出

    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 

    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最

    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系

    爭機器於辦理交機測試時，經原廠技術人員現場操作系爭機

    器，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移動，以怪手夾取廢棄裝潢

    木材、廢棄彈簧床墊投入機器料斗，均可以雙軸刀軸進行完

    成破碎，破碎後廢料由輸送帶送出，上訴人在場人員對於測

    試過程並未提出異議，亦未拒絕收受系爭機器，且上訴人公

    司負責操作系爭機器之證人吳文欽於112年6月10日之前，操

    作系爭機器並未發生故障情事等情，已如前所述，足認系爭

    機器於交機測試驗收過程，並無存有輸送履帶之瑕疵，且經

    上訴人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已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

    預定效用，始予以收受。是上訴人抗辯：系爭機器之輸送履

    帶發生撕裂損壞成因，為系爭機器本身之瑕疵，伊得依民法

    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

    為抵銷云云，尚乏依據，不應准許。

　⒉復按民法關於買賣瑕疵擔保之規定，並非強行規定，當事人

    得以特約免除、限制或加重之；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

    關於瑕疵擔保責任，另有特約者，原則上自應從其特約。又

    當事人就買賣瑕疵擔保責任所約定之「保固條款」，其法律

    效果為何？應視個案情形，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並依誠信原

    則，斟酌交易習慣，綜合契約整體內容判斷之（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55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若合約約定，

    關於出賣人之保固責任範圍，並未僅限於買受人之正常操作

    所致之損壞，則因可歸責於買受人之操作不當因素所致之損

    壞，出賣人亦負有保固之義務。經查：

　　⑴系爭契約第7條固約定：「保固期限：驗收交貨日起1年。

      引擎保固2年。」等語（見原審卷第26頁），惟前開約定

      就引擎以外之消耗器材是否屬1年保固期限，及被上訴人

      之保固責任範圍，是否僅限於上訴人之正常操作所致之損

      壞，並未加以約定，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機器之輸送帶屬

      消耗品，兩造有口頭約定不在系爭契約第7條所約定之保

      固範圍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復未能舉證

      以實其說，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文義，兩造既未約定

      將系爭機器之消耗器材，及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操作不當

      因素所致之損壞，排除於被上訴人之保固責任範圍外，則

      屬消耗器材之輸送帶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保固期限為

      自驗收交貨日（即112年4月24日）起算1年；且輸送帶縱

      因上訴人之員工操作不當所造成之損壞，被上訴人仍負有

      保固之義務。

　　⑵系爭機器於112年6月10日發生輸送帶邊緣撕裂2公分，而輸

      送帶寬度為130公分，經剪除該撕裂之寬度2公分後，不影

      響系爭機器之正常使用乙節，業經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

      李秉豐於本院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91頁），且證人吳

      文欽於本院亦證稱：將輸送帶邊緣裂開之2公分剪掉後 ，

      系爭機器就可以正常操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至第197

      頁）；另參以上訴人於114年6月30日具狀陳稱：伊係在近

      期請廠商以修補方式，避免輸送帶撕裂情況惡化等語（ 

      見本院卷第257頁），可知系爭機器之輸送帶雖於112年6

      月10日發生輸送帶邊緣撕裂2公分之情形，惟經剪除該撕

      裂之寬度2公分後，截至上訴人於114年6月30日為止，系

      爭機器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縱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

      定，要求被上訴人就輸送帶部分負保固責任，亦已逾1年

      之保固期間。是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

      被上訴人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原廠輸送帶所需費用34萬

      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系爭契約第4條約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02萬5,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

    。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供擔保

    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松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梁坡  

訴訟代理人  張澤平律師

被 上訴 人  豐鴻機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秉豐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9日簽訂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伊購買型號為MRW2.75G之波蘭PRONAR雙軸破碎機乙台（下稱系爭機器），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102萬5,000元（含稅），上訴人已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3條約定，分別於111年12月15日、112年1月30日各給付第1期款項500萬元、第2期款項500萬元，另尾款102萬5,000元部分（下稱系爭尾款），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 ，上訴人應於系爭機器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之3日內給付；伊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交機測試及教育訓練，並經上訴人驗收完成，惟上訴人拒付系爭尾款迄今。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2萬5,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將系爭機器交付予伊後，始終未提出系爭機器出廠證明，且伊於112年6月10日發現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竟於開始運轉使用31小時後發生撕裂損壞，而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保固期間為自交貨起1年，伊正常使用不足2個月，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即發生撕裂損壞，可推知輸送履帶撕裂屬於買賣標的物之瑕疵，故系爭機器交機測試驗收程序並未完成，伊自無給付系爭尾款之義務，伊並已於112年7月26日寄發台北杭南郵局第000944號存證信函 ，通知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及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之保固責任，又原廠輸送履帶之價格為24萬5,592元，另加計自波蘭運送至基隆港海運之運費4萬5,337元、進口關稅1萬8,504元、營業稅1萬4,531元 、利潤2萬2,103元，合計34萬6,067元，伊請求減少此部分之買賣價金，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至被上訴人主張輸送履帶撕裂係伊使用不當所致，伊否認之，被上訴人就此應負舉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2頁）：

　㈠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機器，型號MRW2.75G，約定價金為1,102萬5,000元 。

　㈡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契約後，系爭契約第2條、第3條約定，已分別於111年12月15日、112年1月30日各給付500萬元予被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交機。

四、本件爭點為：

　㈠系爭機器是否已經被上訴人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並交付予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1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及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原廠輸送履帶之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 ，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機器是否已經被上訴人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並交付予上訴人？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約定交付系爭機器時應一併提出原廠出廠證明，且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操作相當期間後，始算交機測試驗收完成；伊於112年4月24日指派公司人員偕同系爭機器原廠業務、原廠技師及翻譯等人員，前往上訴人五股廠區進行交機測試及教育訓練，並將系爭機器交付予上訴人，已完成交機測試驗收等語；上訴人則抗辯稱：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機器當天只是完成機器操作示範，須經伊操作相當期間，達到一般正常操作程度，符合標準後，始可謂驗收完成，且被上訴人始終未提出系爭機器出廠證明，故未完成交機測試驗收云云。經查：

　⒈按系爭契約之適用與解釋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辦理，系爭契約第8條定有明文（見原審卷第26頁）。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系爭契約第4條雖約定：「甲方（按即上訴人）於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3日內支付剩餘尾款及稅金，金額為102萬5,000元整（含稅）」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並未同時約定如何完成驗收程序始符合稱「交機測試驗收完成」。然觀諸系爭契約「品名」欄記載：「教育訓練：16小時（8小時/日）」、「破碎項目：木材＆營建廢棄混合物」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李秉豐於本院證稱：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是要用來破碎彈簧床墊、木頭、營建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員工吳文欽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公司購買系爭機器的目的是要用來破碎木板、營建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暨系爭契約並未明訂被上訴人應提出原廠出廠證明予上訴人等情，可知被上訴人於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只須對上訴人員工完成16小時之教育訓練，讓上訴人員工熟悉系爭機器之操作，且系爭機器能破碎木材、廢棄彈簧床墊及營建廢棄混合物等廢棄物，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即可謂已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所約定之「交機測試驗收完成」 ，至上訴人於交機驗收後因操作使用造成系爭機器受損，則屬是否為保固範圍之範疇，與系爭機器之測試驗收完成無涉 。

　⒉被上訴人所提出兩造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之現場錄影光碟內容，經原審勘驗結果如下（見原審卷第202頁至第203頁、證物袋）：

　　⑴影片7

　　　00:00-00:10-畫面中由左而右檢視系爭機器，並有兩造之

　　　　　　　　　人員及原廠公司人員在場。

　　　00:10-00:16-在場人員有進行系爭機器之確認，並且有開

　　　　　　　　　啟右側一扇門供檢視內部。

　　⑵影片1

　　　00:00-00:10-怪手投料（廢棄裝潢木材）至機器料斗。

　　　00:10-00:40-料斗內的板材正在雙軸刀軸破碎進行中，破

　　　　　　　　　碎物質由出料輸送帶送出。

　　　00:40-00:50-怪手再度抓料進料斗。

　　　00:50-01:00-怪手再度抓料進料斗。 

　　　01:00-01:04-破碎物質由出料輸送帶送出。

　　⑶影片2

　　　00:00-00:10-說明油箱注入液壓油過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⑷影片3

　　　00:00-00:20-畫面中為原廠技師持遙控器，以遙控方式操

　　　　　　　　　作系爭機器之移動式履帶，系爭機器因而開

　　　　　　　　　始移動。

　　　00:20-01:16-原廠技師繼續以遙控器操作移動系爭機器，

　　　　　　　　　系爭機器持續移動至定位完成，過程中系爭

　　　　　　　　　機器均正常運作及移動。

　　⑸影片4

　　　00:00-00:21-畫面中系爭機器有開啟側邊門，可以看見系

　　　　　　　　　爭機器內部相關設備及零件，並有原廠技師

　　　　　　　　　、人員、被上訴人之翻譯人員在場進行解說

　　　　　　　　　，畫面中並有人員用手指向內部設備零件向

　　　　　　　　　原廠技師詢問，原廠技師並當場說明，畫面

　　　　　　　　　中有一名女子持手機進行錄影。

　　⑹影片5

　　　00:00-00:24-畫面中顯示原廠人員有持似遙控器於手中進

　　　　　　　　　行說明，且系爭機器之側邊門仍然是開啟狀

　　　　　　　　　態，可以看見有一電腦螢幕設備位在內部，

　　　　　　　　　原廠技師及人員進行設備操作解說，並有被

　　　　　　　　　上訴人之翻譯人員翻譯說明，且畫面中有一

　　　　　　　　　名女子持手機進行錄影。

　　⑺影片6

　　　00:00-00:48-怪手投料（廢棄彈簧床墊）至機器料斗，破

　　　　　　　　　碎棉絮由出料輸送帶送出，側邊出料由磁選

　　　　　　　　　機輸帶送出金屬物質。

　　⑻依上勘驗結果可知，兩造於辦理系爭機器交接時，除兩造各派有人員在場，尚有系爭機器之原廠公司之技師、人員在場，逐一檢視系爭機器外觀，說明設備操作流程及應注意事項，並於現場操作系爭機器，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移動，以怪手夾取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床墊投入機器料斗，均可以雙軸刀軸進行完成破碎，破碎後廢料由輸送帶送出，上訴人在場人員對於測試過程並未提出異議 ，亦未拒絕收受系爭機器，且有人持手機對整個解說設備操作流程，及操作系爭機器破碎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床墊之過程進行錄影；另參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李秉豐於本院證稱：112年4月24日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伊公司有派約5、6位人員、翻譯人員及2位波蘭原廠來臺之技術人員至上訴人公司進行教育訓練一整日，為了符合上訴人需求，伊公司有請上訴人派人操作怪手將彈簧床墊、木頭、營建廢棄物等抬到現場，並分項分次投入系爭機器進行破碎，先由原廠技術人員在場操作整台機器設備，上訴人公司人員則在下面學習如何操作，接著由上訴人公司人員上場學習如何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分項操作結束後，伊公司人員將破碎機打開，原廠技術人員從引擎、發電機一一解說，如何操作、如何保養、如何打油潤滑等，如果上訴人公司人員有意見，會請他們提出，由翻譯人員跟原廠技術人員詢問，再由波蘭技術人員向他們解說。系爭機器並沒有每日可處理廢棄物上限或連續使用機器的時間限制，只是處理完每項廢棄物要處理另一項不同廢棄物時，原廠技術人員有請上訴人檢查，因為雙軸破碎刀下面輸送台是油壓缸，請上訴人公司人員打開檢查有沒有破碎物卡在破碎刀下面，若有，請他們用空氣槍或其他機器用人工排除卡住的破碎物。到當天到下午，伊公司人員問上訴人是否還有沒有疑慮，上訴人說沒有，伊公司人員就詢問上訴人已經完成交機訓練，是否可以開發票了。從112年4月24日交機給上訴人公司後，上訴人並未向伊反應機器使用上的問題，直到112年6月11日晚上才打來電話說機器輸送帶裂掉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至第191頁），及證人吳文欽於本院證稱：伊自系爭機器交機後，操作處理廢棄物至112年6月10日之前，系爭機器均未發生故障情形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可證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交付系爭機器予上訴人時，已由系爭機器之原廠技術人員對上訴人員工進行教育訓練，除現場實際操作系爭機器破碎木材 、廢棄彈簧床墊及營建廢棄混合物等廢棄物，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外，並讓上訴人員工熟悉系爭機器之操作及保養，且上訴人員工對如何操作、保養系爭機器 ，亦均表示沒有問題，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員工教育訓練之時間僅有112年4月24日全日，不足16小時，惟上訴人員工在原廠技術人員之教導下，既已學會如何操作、保養系爭機器，且於112年6月10日之前，系爭機器並未發生故障情事，縱教育訓練時數不足16小時，亦應認兩造業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之交機測試驗收程序。至證人吳文欽於本院雖證稱：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僅有說如何操作，並未現場示範操作系爭機器給上訴人員工看云云（見本院卷第195頁），惟證人吳文欽自承其當日並未在現場，係事後聽上訴人員工說的（見本院卷第195頁 ），則證人吳文欽於112年4月24日交機時既未在場，其前述被上訴人交機過程係聽聞自上訴人員工，而非其親自見聞，自不足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業已完成交機測試驗收程序等語，尚非無據，應堪採信；上訴人抗辯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於運轉31小時發生斷裂，且被上訴人未提出系爭機器原廠證明，驗收程序並未完成云云，洵屬無據。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尾款1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

　　次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再按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甲方（按即上訴人）於交機測試驗收完成後，3日內支付剩餘尾款及稅金，金額為102萬5000元整（含稅）」等語（見原審卷第24頁）。本件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24日完成系爭機器之交機測試驗收程序等情，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02萬5 ,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機器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被上訴人應負民法第354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依同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及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原廠輸送履帶之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 ，有無理由？　　

　⒈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定有明文。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 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機器於辦理交機測試時，經原廠技術人員現場操作系爭機器，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移動，以怪手夾取廢棄裝潢木材、廢棄彈簧床墊投入機器料斗，均可以雙軸刀軸進行完成破碎，破碎後廢料由輸送帶送出，上訴人在場人員對於測試過程並未提出異議，亦未拒絕收受系爭機器，且上訴人公司負責操作系爭機器之證人吳文欽於112年6月10日之前，操作系爭機器並未發生故障情事等情，已如前所述，足認系爭機器於交機測試驗收過程，並無存有輸送履帶之瑕疵，且經上訴人確認系爭機器可正常運作已達上訴人購買系爭機器之預定效用，始予以收受。是上訴人抗辯：系爭機器之輸送履帶發生撕裂損壞成因，為系爭機器本身之瑕疵，伊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34萬6,067元，並與系爭尾款為抵銷云云，尚乏依據，不應准許。

　⒉復按民法關於買賣瑕疵擔保之規定，並非強行規定，當事人得以特約免除、限制或加重之；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關於瑕疵擔保責任，另有特約者，原則上自應從其特約。又當事人就買賣瑕疵擔保責任所約定之「保固條款」，其法律效果為何？應視個案情形，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並依誠信原則，斟酌交易習慣，綜合契約整體內容判斷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5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若合約約定，關於出賣人之保固責任範圍，並未僅限於買受人之正常操作所致之損壞，則因可歸責於買受人之操作不當因素所致之損壞，出賣人亦負有保固之義務。經查：

　　⑴系爭契約第7條固約定：「保固期限：驗收交貨日起1年。引擎保固2年。」等語（見原審卷第26頁），惟前開約定就引擎以外之消耗器材是否屬1年保固期限，及被上訴人之保固責任範圍，是否僅限於上訴人之正常操作所致之損壞，並未加以約定，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機器之輸送帶屬消耗品，兩造有口頭約定不在系爭契約第7條所約定之保固範圍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文義，兩造既未約定將系爭機器之消耗器材，及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操作不當因素所致之損壞，排除於被上訴人之保固責任範圍外，則屬消耗器材之輸送帶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保固期限為自驗收交貨日（即112年4月24日）起算1年；且輸送帶縱因上訴人之員工操作不當所造成之損壞，被上訴人仍負有保固之義務。

　　⑵系爭機器於112年6月10日發生輸送帶邊緣撕裂2公分，而輸送帶寬度為130公分，經剪除該撕裂之寬度2公分後，不影響系爭機器之正常使用乙節，業經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李秉豐於本院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91頁），且證人吳文欽於本院亦證稱：將輸送帶邊緣裂開之2公分剪掉後 ，系爭機器就可以正常操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至第197頁）；另參以上訴人於114年6月30日具狀陳稱：伊係在近期請廠商以修補方式，避免輸送帶撕裂情況惡化等語（ 見本院卷第257頁），可知系爭機器之輸送帶雖於112年6月10日發生輸送帶邊緣撕裂2公分之情形，惟經剪除該撕裂之寬度2公分後，截至上訴人於114年6月30日為止，系爭機器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縱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要求被上訴人就輸送帶部分負保固責任，亦已逾1年之保固期間。是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負保固責任，並以更換原廠輸送帶所需費用34萬6,067元，與系爭尾款為抵銷云云，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02萬5,000元，及自112年4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供擔保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